
 

令和２年度 平戸市一般会計補正予算（第９号）の概要 

平戸市財務部企画財政課 

令和２年 11 月 30 日 

 

 補正予算額総計 1,170,356千円（32,503,007千円） 

（令和元年度予算同時期比較 5.7％増） 

 

議案第97号「令和２年度平戸市一般会計補正予算（第９号）」は、歳出で、台

風９号及び10号に伴う農業用ハウス・畜舎等復旧対策支援事業、災害復旧費のほ

か、市債の繰上償還、旧中津良小学校校舎等解体事業、人事院勧告等に伴う職員

給与費の増減が主なもので、歳入では、地方交付税、国・県支出金、繰入金、市

債などを見込み、収支を合わせて11億7,035万６千円を増額し、補正後の予算総額

は、325億300万７千円となっております。 

 

１．補正予算の主なもの（◎は新規分、○は増減分、（ ）は補正後予算額） 

◎農業用ハウス・畜舎等復旧対策支援事業   37,584千円 

  台風９号及び10号により被害を受けた農業用ハウス等の復旧支援 

○旧中津良小学校校舎等解体事業       53,312千円（57,229千円） 

  旧中津良小学校校舎・プールの解体及び駐車場整備 

◎現年補助災害復旧事業（漁港施設）     48,700千円 

   台風９号及び10号により被害を受けた漁港施設４箇所の復旧経費 

○現年単独災害復旧事業（公立学校施設）   29,844千円（35,524千円） 

   台風９号及び10号により被害を受けた小中学校施設の復旧経費 

◎現年補助災害復旧事業（公立学校施設）    6,162千円 

   台風10号により被害を受けた生月小学校の屋内運動場屋根の復旧経費 

◎繰上償還                891,000千円 

   市債の償還元金の償還期限を繰り上げて償還するもの 

 ○職員給与費               △10,673千円（3,250,178千円） 

   人事院勧告等に伴う職員給与費の補正 

 

２．充当財源の主なもの 

   地方交付税              109,389千円 

   国・県支出金              98,945千円 

繰入金                 932,000千円 

市債                   28,000千円 

 

 



          

  第 １ 表     歳 入 歳 出 予 算 補 正

    １ 歳 入                                                                     （単位：千円）
┏━━━━━━━━━━┯━━━━━━━━━━┯━━━━━━━━┯━━━━━━━━┯━━━━━━━━┓
┃         款         │         項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10  地方交付税      │                    │      10,227,667│         109,389│      10,337,056┃
┃                    ├──────────┼────────┼────────┼────────┨
┃                    │ 1  地方交付税      │      10,227,667│         109,389│      10,337,056┃
┠──────────┼──────────┼────────┼────────┼────────┨
┃12  分担金及び負担金│                    │          92,732│             863│          93,595┃
┃                    ├──────────┼────────┼────────┼────────┨
┃                    │ 1  分 担 金        │          30,357│             863│          31,220┃
┠──────────┼──────────┼────────┼────────┼────────┨
┃14  国庫支出金      │                    │       7,240,379│          40,035│       7,280,414┃
┃                    ├──────────┼────────┼────────┼────────┨
┃                    │ 1  国庫負担金      │       2,543,958│          39,461│       2,583,419┃
┃                    ├──────────┼────────┼────────┼────────┨
┃                    │ 2  国庫補助金      │       4,687,511│             574│       4,688,085┃
┠──────────┼──────────┼────────┼────────┼────────┨
┃15  県支出金        │                    │       2,330,451│          58,910│       2,389,361┃
┃                    ├──────────┼────────┼────────┼────────┨
┃                    │ 1  県負担金        │         996,306│             170│         996,476┃
┃                    ├──────────┼────────┼────────┼────────┨
┃                    │ 2  県補助金        │       1,261,978│          58,740│       1,320,718┃
┠──────────┼──────────┼────────┼────────┼────────┨
┃17  寄 附 金        │                    │         800,400│           1,800│         802,200┃
┃                    ├──────────┼────────┼────────┼────────┨
┃                    │ 1  寄 附 金        │         800,400│           1,800│         802,200┃
┠──────────┼──────────┼────────┼────────┼────────┨
┃18  繰 入 金        │                    │       1,850,403│         932,000│       2,782,403┃
┃                    ├──────────┼────────┼────────┼────────┨
┃                    │ 1  基金繰入金      │       1,847,220│         932,000│       2,779,220┃
┠──────────┼──────────┼────────┼────────┼────────┨
┃20  諸 収 入        │                    │         440,087│           △641│         439,446┃
┃                    ├──────────┼────────┼────────┼────────┨
┃                    │ 5  雑    入        │         227,923│           △641│         227,282┃
┠──────────┼──────────┼────────┼────────┼────────┨
┃21  市    債        │                    │       3,907,500│          28,000│       3,935,500┃
┃                    ├──────────┼────────┼────────┼────────┨
┃                    │ 1  市    債        │       3,907,500│          28,000│       3,935,500┃
┠──────────┴──────────┼────────┼────────┼────────┨
┃    歳   入   合   計    │      31,332,651│       1,170,356│      32,503,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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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歳 出                                                                     （単位：千円）
┏━━━━━━━━━━┯━━━━━━━━━━┯━━━━━━━━┯━━━━━━━━┯━━━━━━━━┓
┃         款         │         項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 1  議 会 費        │                    │         180,667│           △466│         180,201┃
┃                    ├──────────┼────────┼────────┼────────┨
┃                    │ 1  議 会 費        │         180,667│           △466│         180,201┃
┠──────────┼──────────┼────────┼────────┼────────┨
┃ 2  総 務 費        │                    │       9,205,584│         △6,163│       9,199,421┃
┃                    ├──────────┼────────┼────────┼────────┨
┃                    │ 1  総務管理費      │       8,825,353│         △6,448│       8,818,905┃
┃                    ├──────────┼────────┼────────┼────────┨
┃                    │ 2  徴 税 費        │         175,880│             618│         176,498┃
┃                    ├──────────┼────────┼────────┼────────┨
┃                    │ 3  戸籍住民基本台帳│         135,089│           △187│         134,902┃
┃                    │    費              │                │                │                ┃
┃                    ├──────────┼────────┼────────┼────────┨
┃                    │ 4  選 挙 費        │          15,332│            △40│          15,292┃
┃                    ├──────────┼────────┼────────┼────────┨
┃                    │ 5  統計調査費      │          23,961│            △25│          23,936┃
┃                    ├──────────┼────────┼────────┼────────┨
┃                    │ 6  監査委員費      │          29,969│            △81│          29,888┃
┠──────────┼──────────┼────────┼────────┼────────┨
┃ 3  民 生 費        │                    │       7,278,138│           2,566│       7,280,704┃
┃                    ├──────────┼────────┼────────┼────────┨
┃                    │ 1  社会福祉費      │       3,833,864│           2,993│       3,836,857┃
┃                    ├──────────┼────────┼────────┼────────┨
┃                    │ 2  児童福祉費      │       2,656,029│           △313│       2,655,716┃
┃                    ├──────────┼────────┼────────┼────────┨
┃                    │ 3  生活保護費      │         783,089│           △114│         782,975┃
┠──────────┼──────────┼────────┼────────┼────────┨
┃ 4  衛 生 費        │                    │       2,513,128│           5,183│       2,518,311┃
┃                    ├──────────┼────────┼────────┼────────┨
┃                    │ 1  保健衛生費      │       1,410,612│           5,112│       1,415,724┃
┃                    ├──────────┼────────┼────────┼────────┨
┃                    │ 2  清 掃 費        │       1,102,516│              71│       1,102,587┃
┠──────────┼──────────┼────────┼────────┼────────┨
┃ 6  農林水産業費    │                    │       2,148,378│          87,862│       2,236,240┃
┃                    ├──────────┼────────┼────────┼────────┨
┃                    │ 1  農 業 費        │         958,823│          37,046│         995,869┃
┃                    ├──────────┼────────┼────────┼────────┨
┃                    │ 2  林 業 費        │          99,977│           1,455│         101,432┃
┃                    ├──────────┼────────┼────────┼────────┨
┃                    │ 3  水産業費        │       1,089,578│          49,361│       1,138,939┃
┠──────────┼──────────┼────────┼────────┼────────┨
┃ 7  商 工 費        │                    │       1,427,730│           1,010│       1,428,740┃
┃                    ├──────────┼────────┼────────┼────────┨
┃                    │ 1  商 工 費        │       1,427,730│           1,010│       1,428,740┃
┠──────────┼──────────┼────────┼────────┼────────┨
┃ 8  土 木 費        │                    │       1,544,119│             184│       1,544,303┃
┃                    ├──────────┼────────┼────────┼────────┨
┃                    │ 1  土木管理費      │          37,917│           △106│          37,811┃
┃                    ├──────────┼────────┼────────┼────────┨
┃                    │ 2  道路橋りょう費  │       1,049,696│             496│       1,050,192┃
┃                    ├──────────┼────────┼────────┼────────┨
┃                    │ 4  港 湾 費        │          34,093│            △13│          34,080┃
┃                    ├──────────┼────────┼────────┼────────┨
┃                    │ 5  都市計画費      │         110,439│           △128│         110,311┃
┃                    ├──────────┼────────┼────────┼────────┨
┃                    │ 6  住 宅 費        │         166,940│            △65│         166,875┃
┠──────────┼──────────┼────────┼────────┼────────┨
┃ 9  消 防 費        │                    │       1,177,545│          33,141│       1,210,686┃
┃                    ├──────────┼────────┼────────┼────────┨
┃                    │ 1  消 防 費        │       1,177,545│          33,141│       1,210,6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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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単位：千円） 
┏━━━━━━━━━━┯━━━━━━━━━━┯━━━━━━━━┯━━━━━━━━┯━━━━━━━━┓
┃         款         │         項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10  教 育 費        │                    │       2,320,193│          65,245│       2,385,438┃
┃                    ├──────────┼────────┼────────┼────────┨
┃                    │ 1  教育総務費      │         141,313│           △362│         140,951┃
┃                    ├──────────┼────────┼────────┼────────┨
┃                    │ 2  小学校費        │         456,204│          53,290│         509,494┃
┃                    ├──────────┼────────┼────────┼────────┨
┃                    │ 3  中学校費        │         315,754│            △22│         315,732┃
┃                    ├──────────┼────────┼────────┼────────┨
┃                    │ 4  幼稚園費        │          19,733│           1,322│          21,055┃
┃                    ├──────────┼────────┼────────┼────────┨
┃                    │ 5  社会教育費      │         851,074│           △523│         850,551┃
┃                    ├──────────┼────────┼────────┼────────┨
┃                    │ 6  保健体育費      │         536,115│          11,540│         547,655┃
┠──────────┼──────────┼────────┼────────┼────────┨
┃11  災害復旧費      │                    │         636,907│          90,787│         727,694┃
┃                    ├──────────┼────────┼────────┼────────┨
┃                    │ 1  農林水産業施設災│         240,297│          48,666│         288,963┃
┃                    │    害復旧費        │                │                │                ┃
┃                    ├──────────┼────────┼────────┼────────┨
┃                    │ 3  文教施設災害復旧│           5,680│          42,121│          47,801┃
┃                    │    費              │                │                │                ┃
┠──────────┼──────────┼────────┼────────┼────────┨
┃12  公 債 費        │                    │       2,836,916│         891,000│       3,727,916┃
┃                    ├──────────┼────────┼────────┼────────┨
┃                    │ 1  公 債 費        │       2,836,916│         891,000│       3,727,916┃
┠──────────┼──────────┼────────┼────────┼────────┨
┃13  諸支出金        │                    │          20,798│               7│          20,805┃
┃                    ├──────────┼────────┼────────┼────────┨
┃                    │ 2  公営企業費      │          20,778│               7│          20,785┃
┠──────────┴──────────┼────────┼────────┼────────┨
┃    歳   出   合   計    │      31,332,651│       1,170,356│      32,503,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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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業 名

６ 農林水産業費 １ 農 業 費 農 村 地 域 防 災 減 災 事 業 7,531 千円

海 岸 堤 防 等 高 潮 侵 食 対 策 事 業 10,150 千円

土 地 改 良 推 進 事 業 22,374 千円

多目的研修センター空調設備改修事業 8,700 千円

たびら活性化施設空調設備改修事業 30,300 千円

２ 林 業 費 林 道 開 設 事 業 11,540 千円

自 然 災 害 防 止 事 業 4,500 千円

３ 水 産 業 費 漁 港 施 設 整 備 事 業 320,169 千円

８ 土 木 費 ２ 道路橋りょう費 道 路 新 設 改 良 事 業 282,066 千円

橋 り ょ う 長 寿 命 化 事 業 4,110 千円

３ 河 川 費 河 川 改 良 事 業 33,210 千円

急 傾 斜 地 崩 壊 対 策 事 業 13,810 千円

６ 住 宅 費 公 営 住 宅 整 備 事 業 7,250 千円

10 教 育 費 ２ 小 学 校 費 旧 中 津 良 小 学 校 校 舎 等 解 体 事 業 53,312 千円

５ 社 会 教 育 費 ふれあいセンター空調設備改修事業 51,975 千円

11 災 害 復 旧 費 １
農林水産業施設
災 害 復 旧 費

農 地 等 災 害 復 旧 事 業 80,090 千円

漁 港 施 設 災 害 復 旧 事 業 31,400 千円

２
公 共 土 木 施 設
災 害 復 旧 費

公 共 土 木 施 設 災 害 復 旧 事 業 176,201 千円

第 ２ 表　　繰 越 明 許 費 

款 項 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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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加

事 項 期 間

　利用間伐推進資金

金123,000,000円也

鄭成功記念館指定管理料
自　令和３年度
至　令和６年度

11,608千円

生月大橋公園指定管理料
自　令和３年度
至　令和６年度

12,000千円

生月町元触地域交流センター指定管理料
自　令和３年度
至　令和６年度

2,504千円

生月町御崎コミュニティセンター指定管理料
自　令和３年度
至　令和６年度

976千円

度島交流会館指定管理料
自　令和３年度
至　令和６年度

7,372千円

第 ３ 表　　債 務 負 担 行 為 補 正

限 度 額

株式会社日本政策金融公庫（以下「甲」とい
う。）が公益社団法人長崎県林業公社（以下
「乙」という。）に

令和２年度において、乙が甲よ
り借り入れた利用間伐推進資金
について、丙が甲との間になし
た損失補償契約に基づく丙の損
失額に２万分の644を乗じた額

自　令和２年度
至　令和13年度

を貸し付けたことについて、甲が損失を受
け、かつ、長崎県（以下「丙」という。）が
甲に対し、その損失を補償して損失を受けた
とき、平戸市は丙にその損失の一部を補償す
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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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表　　地　方　債　補　正　

変　更

限 度 額 起債の方法 利　　率 償還の方法 限 度 額 起債の方法 利　　率 償還の方法

自 然 災 害 防 止 事 業 費 109,400 109,700

漁 港 施 設 整 備 事 業 費 253,800 262,100

災 害 復 旧 事 業 費 135,800 155,200

起 債 の 目 的

補 正 前 補 正 後

債券発行
ま た は
普通貸借

借入時期か
ら30年以内
(うち据置期
間５年以内)
において元利
均等または元
金均等償還の
方法による。

ただし、本
市財政の都合
により繰上償
還をし、また
は償還年限を
短縮し若しく
は借り換えを
することがで
きる｡

なお、借入
先の定めがあ
る場合はこれ
に従うことが
できる。

年利3.0％
以内
(ただし、
利率見直し
方式で借り
入れる資金
について、
利率の見直
しを行った
後において
は、当該見
直し後の利
率)

借入時期か
ら30年以内
(うち据置期
間５年以内)
において元利
均等または元
金均等償還の
方法による。

ただし、本
市財政の都合
により繰上償
還をし、また
は償還年限を
短縮し若しく
は借り換えを
することがで
きる｡

なお、借入
先の定めがあ
る場合はこれ
に従うことが
できる。

年利3.0％
以内
(ただし、
利率見直し
方式で借り
入れる資金
について、
利率の見直
しを行った
後において
は、当該見
直し後の利
率)

債券発行
ま た は
普通貸借

千円 千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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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歳 入 歳 出 補 正 予 算 事 項 別 明 細 書
  １ 総 括

      （歳 入）                                                                   （単位：千円）
┏━━━━━━━━━━━━━━━┯━━━━━━━━━━┯━━━━━━━━━━┯━━━━━━━━━━┓
┃       款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10  地方交付税                │         10,227,667 │            109,389 │         10,337,056 ┃
┠───────────────┼──────────┼──────────┼──────────┨
┃12  分担金及び負担金          │             92,732 │                863 │             93,595 ┃
┠───────────────┼──────────┼──────────┼──────────┨
┃14  国庫支出金                │          7,240,379 │             40,035 │          7,280,414 ┃
┠───────────────┼──────────┼──────────┼──────────┨
┃15  県支出金                  │          2,330,451 │             58,910 │          2,389,361 ┃
┠───────────────┼──────────┼──────────┼──────────┨
┃17  寄 附 金                  │            800,400 │              1,800 │            802,200 ┃
┠───────────────┼──────────┼──────────┼──────────┨
┃18  繰 入 金                  │          1,850,403 │            932,000 │          2,782,403 ┃
┠───────────────┼──────────┼──────────┼──────────┨
┃20  諸 収 入                  │            440,087 │              △641 │            439,446 ┃
┠───────────────┼──────────┼──────────┼──────────┨
┃21  市    債                  │          3,907,500 │             28,000 │          3,935,5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入 合 計          │         31,332,651 │          1,170,356 │         32,503,00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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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歳 出）                                                                                                                                                                                           （単位：千円）
┏━━━━━━━━━━━━━━━┯━━━━━━━━━━┯━━━━━━━━━━┯━━━━━━━━━━┓                    ┏━━━━━━━━━━━━━━━━━━━━━━━━━━━━━━━━━━━━━━━━━━━━━━━━┓
┃                              │                    │                    │                    ┃                    ┃             補  正  額  の  財  源  内  訳             ┃
┃                              │                    │                    │                    ┃                    ┠───────────────────────────────────┬────────────┨
┃       款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特      定      財      源             │                        ┃
┃                              │                    │                    │                    ┃                    ┠────────┬────────┬────────┬────────┤   一 般 財 源   ┃
┃                              │                    │                    │                    ┃                    ┃   国庫支出金   │  県支出金  │   地 方 債   │   そ の 他   │                        ┃
┠───────────────┼──────────┼──────────┼──────────┨                    ┠────────┼────────┼────────┼────────┼────────────┨
┃ 1  議 会 費                  │            180,667 │              △466 │            180,201 ┃                    ┃                │                │                │                │                △466   ┃
┠───────────────┼──────────┼──────────┼──────────┨                    ┠────────┼────────┼────────┼────────┼────────────┨
┃ 2  総 務 費                  │          9,205,584 │            △6,163 │          9,199,421 ┃                    ┃                │                │                │                │              △6,163   ┃
┠───────────────┼──────────┼──────────┼──────────┨                    ┠────────┼────────┼────────┼────────┼────────────┨
┃ 3  民 生 費                  │          7,278,138 │              2,566 │          7,280,704 ┃                    ┃            574 │                │                │                │                1,992   ┃
┠───────────────┼──────────┼──────────┼──────────┨                    ┠────────┼────────┼────────┼────────┼────────────┨
┃ 4  衛 生 費                  │          2,513,128 │              5,183 │          2,518,311 ┃                    ┃                │                │                │                │                5,183   ┃
┠───────────────┼──────────┼──────────┼──────────┨                    ┠────────┼────────┼────────┼────────┼────────────┨
┃ 6  農林水産業費              │          2,148,378 │             87,862 │          2,236,240 ┃                    ┃                │         58,740 │          8,600 │            863 │               19,659   ┃
┠───────────────┼──────────┼──────────┼──────────┨                    ┠────────┼────────┼────────┼────────┼────────────┨
┃ 7  商 工 費                  │          1,427,730 │              1,010 │          1,428,740 ┃                    ┃                │                │                │                │                1,010   ┃
┠───────────────┼──────────┼──────────┼──────────┨                    ┠────────┼────────┼────────┼────────┼────────────┨
┃ 8  土 木 費                  │          1,544,119 │                184 │          1,544,303 ┃                    ┃                │                │                │                │                  184   ┃
┠───────────────┼──────────┼──────────┼──────────┨                    ┠────────┼────────┼────────┼────────┼────────────┨
┃ 9  消 防 費                  │          1,177,545 │             33,141 │          1,210,686 ┃                    ┃                │                │                │                │               33,141   ┃
┠───────────────┼──────────┼──────────┼──────────┨                    ┠────────┼────────┼────────┼────────┼────────────┨
┃10  教 育 費                  │          2,320,193 │             65,245 │          2,385,438 ┃                    ┃            451 │            170 │                │                │               64,624   ┃
┠───────────────┼──────────┼──────────┼──────────┨                    ┠────────┼────────┼────────┼────────┼────────────┨
┃11  災害復旧費                │            636,907 │             90,787 │            727,694 ┃                    ┃         39,010 │                │         19,400 │                │               32,377   ┃
┠───────────────┼──────────┼──────────┼──────────┨                    ┠────────┼────────┼────────┼────────┼────────────┨
┃12  公 債 費                  │          2,836,916 │            891,000 │          3,727,916 ┃                    ┃                │                │                │                │              891,000   ┃
┠───────────────┼──────────┼──────────┼──────────┨                    ┠────────┼────────┼────────┼────────┼────────────┨
┃13  諸支出金                  │             20,798 │                  7 │             20,805 ┃                    ┃                │                │                │                │                    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出 合 計          │         31,332,651 │          1,170,356 │         32,503,007 ┃                    ┃         40,035 │         58,910 │         28,000 │            863 │            1,042,548   ┃
┗━━━━━━━━━━━━━━━┷━━━━━━━━━━┷━━━━━━━━━━┷━━━━━━━━━━┛                    ┗━━━━━━━━┷━━━━━━━━┷━━━━━━━━┷━━━━━━━━┷━━━━━━━━━━━━┛

                                                  ─8─                                                                                                                   ─9─                                             



                                                                                                                                                                                                                            

  ２ 歳 入

     （款）  10  地方交付税                                                                                                                                                                                                 
       （項）   1  地方交付税                                                                                                                                                                                （単位：千円） 
┏━━━━━━━━━━━━━━━━━━━━━┯━━━━━━━━┯━━━━━━━━┯━━━━━━━━┓                    ┏━━━━━━━━━━━━━━┯━━━━━━━━━━━━━━━━━━━━━━━━━━━━━━━━━┓
┃                                          │                │                │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   区  分   │ 金  額 │                                                                  ┃
┠─┬─┬─┬───────────────┼────────┼────────┼────────┨                    ┠───────┼──────┼─────────────────────────────────┨
┃10│  │  │地方交付税                    │     10,227,667 │        109,389 │     10,337,056 ┃                    ┃              │            │                                                                  ┃
┃ ├─┼─┼───────────────┼────────┼────────┼────────┨                    ┠───────┼──────┼─────────────────────────────────┨
┃  │ 1│  │地方交付税                    │     10,227,667 │        109,389 │     10,337,056 ┃                    ┃              │            │                                                                  ┃
┃ │ ├─┼───────────────┼────────┼────────┼────────┨                    ┠───────┼──────┼─────────────────────────────────┨
┃  │  │ 1│地方交付税                    │     10,227,667 │        109,389 │     10,337,056 ┃                    ┃ 1 地方交付税 │     109,389│ 1 普通交付税                                                     ┃
┠─┼─┼─┼───────────────┼────────┼────────┼────────┨                    ┠───────┼──────┼─────────────────────────────────┨
┃12│  │  │分担金及び負担金              │         92,732 │            863 │         93,595 ┃                    ┃              │            │                                                                  ┃
┃ ├─┼─┼───────────────┼────────┼────────┼────────┨                    ┠───────┼──────┼─────────────────────────────────┨
┃  │ 1│  │分 担 金                      │         30,357 │            863 │         31,220 ┃                    ┃              │            │                                                                  ┃
┃ │ ├─┼───────────────┼────────┼────────┼────────┨                    ┠───────┼──────┼─────────────────────────────────┨
┃  │  │ 1│農林水産業費分担金            │         24,697 │            863 │         25,560 ┃                    ┃ 2 水産業費分 │         488│ 1 漁村再生交付金事業                                             ┃
┃  │  │  │                              │                │                │                ┃                    ┃   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林業費分担 │         375│ 1 自然災害防止事業                                               ┃
┃  │  │  │                              │                │                │                ┃                    ┃   金         │            │                                                                  ┃
┠─┼─┼─┼───────────────┼────────┼────────┼────────┨                    ┠───────┼──────┼─────────────────────────────────┨
┃14│  │  │国庫支出金                    │      7,240,379 │         40,035 │      7,280,414 ┃                    ┃              │            │                                                                  ┃
┃ ├─┼─┼───────────────┼────────┼────────┼────────┨                    ┠───────┼──────┼─────────────────────────────────┨
┃  │ 1│  │国庫負担金                    │      2,543,958 │         39,461 │      2,583,419 ┃                    ┃              │            │                                                                  ┃
┃ │ ├─┼───────────────┼────────┼────────┼────────┨                    ┠───────┼──────┼─────────────────────────────────┨
┃  │  │ 2│教育費国庫負担金              │          8,034 │            451 │          8,485 ┃                    ┃ 1 幼稚園費負 │         451│ 1 幼稚園費負担金                                             451 ┃
┃  │  │  │                              │                │                │                ┃                    ┃   担金       │            │  (1)子育てのための施設等利用給付費                          (562)┃
┃  │  │  │                              │                │                │                ┃                    ┃              │            │     1/2                                                          ┃
┃  │  │  │                              │                │                │                ┃                    ┃              │            │  (2)子ども・子育て支援交付金                              (△111)┃
┃  │  │  │                              │                │                │                ┃                    ┃              │            │     1/3                                                          ┃
┃ │ ├─┼───────────────┼────────┼────────┼────────┨                    ┠───────┼──────┼─────────────────────────────────┨
┃  │  │ 3│災害復旧費国庫負担金          │        193,430 │         39,010 │        232,440 ┃                    ┃ 3 漁港施設災 │      32,482│ 1 漁港施設災害復旧費負担金                                       ┃
┃  │  │  │                              │                │                │                ┃                    ┃   害復旧費負 │            │  (1)現年補助災害復旧事業費                                       ┃
┃  │  │  │                              │                │                │                ┃                    ┃   担金       │            │     66.7/1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公立学校施 │       6,528│ 1 公立学校施設災害復旧費負担金                                   ┃
┃  │  │  │                              │                │                │                ┃                    ┃   設災害復旧 │            │  (1)現年補助災害復旧事業費                                       ┃
┃  │  │  │                              │                │                │                ┃                    ┃   費負担金   │            │     2/3                                                          ┃
┃ ├─┼─┼───────────────┼────────┼────────┼────────┨                    ┠───────┼──────┼─────────────────────────────────┨
┃  │ 2│  │国庫補助金                    │      4,687,511 │            574 │      4,688,085 ┃                    ┃              │            │                                                                  ┃
┃ │ ├─┼───────────────┼────────┼────────┼────────┨                    ┠───────┼──────┼─────────────────────────────────┨
┃  │  │ 2│民生費国庫補助金              │        228,740 │            574 │        229,314 ┃                    ┃ 1 社会福祉費 │         574│ 1 障害福祉費補助金                                               ┃
┃  │  │  │                              │                │                │                ┃                    ┃   補助金     │            │  (1)障害者総合支援事業費                                         ┃
┃  │  │  │                              │                │                │                ┃                    ┃              │            │     1/2                                                          ┃
┠─┼─┼─┼───────────────┼────────┼────────┼────────┨                    ┠───────┼──────┼─────────────────────────────────┨
┃15│  │  │県支出金                      │      2,330,451 │         58,910 │      2,389,361 ┃                    ┃              │            │                                                                  ┃
┃ ├─┼─┼───────────────┼────────┼────────┼────────┨                    ┠───────┼──────┼─────────────────────────────────┨
┃  │ 1│  │県負担金                      │        996,306 │            170 │        996,476 ┃                    ┃              │            │                                                                  ┃
┃ │ ├─┼───────────────┼────────┼────────┼────────┨                    ┠───────┼──────┼─────────────────────────────────┨
┃  │  │ 6│教育費県負担金                │          5,783 │            170 │          5,953 ┃                    ┃ 1 幼稚園費負 │         170│ 1 幼稚園費負担金                                             170 ┃
┃  │  │  │                              │                │                │                ┃                    ┃   担金       │            │  (1)子育てのための施設等利用給付費                          (281)┃
┃  │  │  │                              │                │                │                ┃                    ┃              │            │     1/4                                                          ┃
┃  │  │  │                              │                │                │                ┃                    ┃              │            │  (2)子ども・子育て支援交付金                              (△111)┃
┃  │  │  │                              │                │                │                ┃                    ┃              │            │     1/3                                                          ┃
┃ ├─┼─┼───────────────┼────────┼────────┼────────┨                    ┠───────┼──────┼─────────────────────────────────┨
┃  │ 2│  │県補助金                      │      1,261,978 │         58,740 │      1,320,718 ┃                    ┃              │            │                                                                  ┃
┃ │ ├─┼───────────────┼────────┼────────┼────────┨                    ┠───────┼──────┼─────────────────────────────────┨
┃  │  │ 4│農林水産業費県補助金          │        748,388 │         58,740 │        807,128 ┃                    ┃ 1 農業費補助 │      28,199│ 1 農業振興費補助金                                               ┃
┃  │  │  │                              │                │                │                ┃                    ┃   金         │            │  (1)農業用ハウス・畜舎等復旧対策支援事業費                       ┃
┃  │  │  │                              │                │                │                ┃                    ┃              │            │     3/10 15/1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林業費補助 │         750│ 1 林業振興費補助金                                               ┃
┃  │  │  │                              │                │                │                ┃                    ┃   金         │            │  (1)自然災害防止事業費                                           ┃
┗━┷━┷━┷━━━━━━━━━━━━━━━┷━━━━━━━━┷━━━━━━━━┷━━━━━━━━┛                    ┗━━━━━━━┷━━━━━━┷━━━━━━━━━━━━━━━━━━━━━━━━━━━━━━━━━┛
     （一般会計）                                                                                                                                                                                                           

                                                 ─10─                                                                                                                  ─11─                                             



                                                                                                                                                                                                                            

            

     （款）  15  県支出金                                                                                                                                                                                                   
       （項）   2  県補助金                                                                                                                                                                                  （単位：千円） 
┏━━━━━━━━━━━━━━━━━━━━━┯━━━━━━━━┯━━━━━━━━┯━━━━━━━━┓                    ┏━━━━━━━━━━━━━━┯━━━━━━━━━━━━━━━━━━━━━━━━━━━━━━━━━┓
┃                                          │                │                │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  │  │                              │                │                │                ┃                    ┃              │            │     1/2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水産業費補 │      29,791│ 1 水産業振興費補助金                                       9,541 ┃
┃  │  │  │                              │                │                │                ┃                    ┃   助金       │            │  (1)養殖魚赤潮被害緊急対策事業費                          (9,541)┃
┃  │  │  │                              │                │                │                ┃                    ┃              │            │     1/2                                                          ┃
┃  │  │  │                              │                │                │                ┃                    ┃              │            │ 2 漁港建設費補助金                                        20,250 ┃
┃  │  │  │                              │                │                │                ┃                    ┃              │            │  (1)漁村再生交付金事業費                                 (20,250)┃
┃  │  │  │                              │                │                │                ┃                    ┃              │            │     6.75/10                                                      ┃
┠─┼─┼─┼───────────────┼────────┼────────┼────────┨                    ┠───────┼──────┼─────────────────────────────────┨
┃17│  │  │寄 附 金                      │        800,400 │          1,800 │        802,200 ┃                    ┃              │            │                                                                  ┃
┃ ├─┼─┼───────────────┼────────┼────────┼────────┨                    ┠───────┼──────┼─────────────────────────────────┨
┃  │ 1│  │寄 附 金                      │        800,400 │          1,800 │        802,200 ┃                    ┃              │            │                                                                  ┃
┃ │ ├─┼───────────────┼────────┼────────┼────────┨                    ┠───────┼──────┼─────────────────────────────────┨
┃  │  │ 1│一般寄附金                    │             10 │          1,800 │          1,810 ┃                    ┃ 1 一般寄附金 │       1,800│ 1 平戸瀬戸市場協同組合寄附金                                     ┃
┠─┼─┼─┼───────────────┼────────┼────────┼────────┨                    ┠───────┼──────┼─────────────────────────────────┨
┃18│  │  │繰 入 金                      │      1,850,403 │        932,000 │      2,782,403 ┃                    ┃              │            │                                                                  ┃
┃ ├─┼─┼───────────────┼────────┼────────┼────────┨                    ┠───────┼──────┼─────────────────────────────────┨
┃  │ 1│  │基金繰入金                    │      1,847,220 │        932,000 │      2,779,220 ┃                    ┃              │            │                                                                  ┃
┃ │ ├─┼───────────────┼────────┼────────┼────────┨                    ┠───────┼──────┼─────────────────────────────────┨
┃  │  │ 1│財政調整基金繰入金            │        141,137 │         41,000 │        182,137 ┃                    ┃ 1 財政調整基 │      41,000│                                                                  ┃
┃  │  │  │                              │                │                │                ┃                    ┃   金繰入金   │            │                                                                  ┃
┃ │ ├─┼───────────────┼────────┼────────┼────────┨                    ┠───────┼──────┼─────────────────────────────────┨
┃  │  │13│減債基金繰入金                │              0 │        891,000 │        891,000 ┃                    ┃ 1 減債基金繰 │     891,000│                                                                  ┃
┃  │  │  │                              │                │                │                ┃                    ┃   入金       │            │                                                                  ┃
┠─┼─┼─┼───────────────┼────────┼────────┼────────┨                    ┠───────┼──────┼─────────────────────────────────┨
┃20│  │  │諸 収 入                      │        440,087 │          △641 │        439,446 ┃                    ┃              │            │                                                                  ┃
┃ ├─┼─┼───────────────┼────────┼────────┼────────┨                    ┠───────┼──────┼─────────────────────────────────┨
┃  │ 5│  │雑    入                      │        227,923 │          △641 │        227,282 ┃                    ┃              │            │                                                                  ┃
┃ │ ├─┼───────────────┼────────┼────────┼────────┨                    ┠───────┼──────┼─────────────────────────────────┨
┃  │  │ 5│雑    入                      │         94,887 │          △641 │         94,246 ┃                    ┃ 3 雑      入 │       △641│ 1 その他                                                         ┃
┠─┼─┼─┼───────────────┼────────┼────────┼────────┨                    ┠───────┼──────┼─────────────────────────────────┨
┃21│  │  │市    債                      │      3,907,500 │         28,000 │      3,935,500 ┃                    ┃              │            │                                                                  ┃
┃ ├─┼─┼───────────────┼────────┼────────┼────────┨                    ┠───────┼──────┼─────────────────────────────────┨
┃  │ 1│  │市    債                      │      3,907,500 │         28,000 │      3,935,500 ┃                    ┃              │            │                                                                  ┃
┃ │ ├─┼───────────────┼────────┼────────┼────────┨                    ┠───────┼──────┼─────────────────────────────────┨
┃  │  │ 4│農林水産業債                  │        444,800 │          8,600 │        453,400 ┃                    ┃ 2 林  業  債 │         300│ 1 林業振興債                                                     ┃
┃  │  │  │                              │                │                │                ┃                    ┃              │            │  (1)緊急自然災害防止対策事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水産業債   │       8,300│ 1 漁港建設債                                                     ┃
┃  │  │  │                              │                │                │                ┃                    ┃              │            │  (1)公共事業等                                                   ┃
┃ │ ├─┼───────────────┼────────┼────────┼────────┨                    ┠───────┼──────┼─────────────────────────────────┨
┃  │  │ 9│災害復旧債                    │        135,800 │         19,400 │        155,200 ┃                    ┃ 1 農林水産業 │      16,200│ 1 漁港施設災害復旧債                                             ┃
┃  │  │  │                              │                │                │                ┃                    ┃   施設災害復 │            │  (1)現年補助災害復旧事業                                         ┃
┃  │  │  │                              │                │                │                ┃                    ┃   旧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文教施設災 │       3,200│ 1 公立学校施設災害復旧債                                         ┃
┃  │  │  │                              │                │                │                ┃                    ┃   害復旧債   │            │  (1)現年補助災害復旧事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般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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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歳 出

     （款）   1  議 会 費                                                                                                                                                                                                   
       （項）   1  議 会 費                                                                                                                                                                                  （単位：千円） 
┏━━━━━━━━━━━━━┯━━━━━━┯━━━━━━┯━━━━━━┯━━━━━━━━━━━━━┓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1│  │  │議 会 費      │     180,667│       △466│     180,201│            │       △466┃                    ┃              │            │                                                                  ┃
┃ ├─┼─┼───────┼──────┼──────┼──────┼──────┼──────┨                    ┠───────┼──────┼─────────────────────────────────┨
┃  │ 1│  │議 会 費      │     180,667│       △466│     180,201│            │       △466┃                    ┃              │            │                                                                  ┃
┃ │ ├─┼───────┼──────┼──────┼──────┼──────┼──────┨                    ┠───────┼──────┼─────────────────────────────────┨
┃  │  │ 1│議 会 費      │     180,667│       △466│     180,201│            │       △46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446│ 1 議員給与費                                               △34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20│ 2 職員給与費                                               △12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般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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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2  総 務 費                                                                                                                                                                                                   
       （項）   1  総務管理費                                                                                                                                                                                （単位：千円） 
┏━━━━━━━━━━━━━┯━━━━━━┯━━━━━━┯━━━━━━┯━━━━━━━━━━━━━┓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2│  │  │総 務 費      │   9,205,584│     △6,163│   9,199,421│            │     △6,163┃                    ┃              │            │                                                                  ┃
┃ ├─┼─┼───────┼──────┼──────┼──────┼──────┼──────┨                    ┠───────┼──────┼─────────────────────────────────┨
┃  │ 1│  │総務管理費    │   8,825,353│     △6,448│   8,818,905│            │     △6,448┃                    ┃              │            │                                                                  ┃
┃ │ ├─┼───────┼──────┼──────┼──────┼──────┼──────┨                    ┠───────┼──────┼─────────────────────────────────┨
┃  │  │ 1│一般管理費    │   1,010,309│     △5,937│   1,004,372│            │     △5,93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給      料 │     △2,474│ 1 特別職給与費                                              △9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2,609│ 2 職員給与費                                             △5,84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854│                                                                  ┃
┃ │ ├─┼───────┼──────┼──────┼──────┼──────┼──────┨                    ┠───────┼──────┼─────────────────────────────────┨
┃  │  │ 8│支所・出張    │     203,221│       △385│     202,836│            │       △385┃                    ┃              │            │                                                                  ┃
┃  │  │  │所費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323│ 1 職員給与費                                               △38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62│                                                                  ┃
┃ │ ├─┼───────┼──────┼──────┼──────┼──────┼──────┨                    ┠───────┼──────┼─────────────────────────────────┨
┃  │  │ 9│交通安全対    │      13,688│        △17│      13,671│            │        △17┃                    ┃              │            │                                                                  ┃
┃  │  │  │策費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15│ 1 職員給与費                                                △1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2│                                                                  ┃
┃ │ ├─┼───────┼──────┼──────┼──────┼──────┼──────┨                    ┠───────┼──────┼─────────────────────────────────┨
┃  │  │13│国土調査費    │     192,889│       △109│     192,780│            │       △10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92│ 1 職員給与費                                               △10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17│                                                                  ┃
┃ ├─┼─┼───────┼──────┼──────┼──────┼──────┼──────┨                    ┠───────┼──────┼─────────────────────────────────┨
┃  │ 2│  │徴 税 費      │     175,880│         618│     176,498│            │         618┃                    ┃              │            │                                                                  ┃
┃ │ ├─┼───────┼──────┼──────┼──────┼──────┼──────┨                    ┠───────┼──────┼─────────────────────────────────┨
┃  │  │ 1│税務総務費    │     137,943│         618│     138,561│            │         61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給      料 │         502│ 1 職員給与費                                                 61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5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61│                                                                  ┃
┃ ├─┼─┼───────┼──────┼──────┼──────┼──────┼──────┨                    ┠───────┼──────┼─────────────────────────────────┨
┃  │ 3│  │戸籍住民基    │     135,089│       △187│     134,902│            │       △187┃                    ┃              │            │                                                                  ┃
┃  │  │  │本台帳費      │            │            │            │            │            ┃                    ┃              │            │                                                                  ┃
┃ │ ├─┼───────┼──────┼──────┼──────┼──────┼──────┨                    ┠───────┼──────┼─────────────────────────────────┨
┃  │  │ 1│戸籍住民基    │     135,089│       △187│     134,902│            │       △187┃                    ┃              │            │                                                                  ┃
┃  │  │  │本台帳費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157│ 1 職員給与費                                               △18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30│                                                                  ┃
┃ ├─┼─┼───────┼──────┼──────┼──────┼──────┼──────┨                    ┠───────┼──────┼─────────────────────────────────┨
┃  │ 4│  │選 挙 費      │      15,332│        △40│      15,292│            │        △40┃                    ┃              │            │                                                                  ┃
┃ │ ├─┼───────┼──────┼──────┼──────┼──────┼──────┨                    ┠───────┼──────┼─────────────────────────────────┨
┃  │  │ 1│選挙管理委    │      14,890│        △40│      14,850│            │        △40┃                    ┃              │            │                                                                  ┃
┃  │  │  │員会費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34│ 1 職員給与費                                                △4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6│                                                                  ┃
┃ ├─┼─┼───────┼──────┼──────┼──────┼──────┼──────┨                    ┠───────┼──────┼─────────────────────────────────┨
┃  │ 5│  │統計調査費    │      23,961│        △25│      23,936│            │        △25┃                    ┃              │            │                                                                  ┃
┗━┷━┷━┷━━━━━━━┷━━━━━━┷━━━━━━┷━━━━━━┷━━━━━━┷━━━━━━┛                    ┗━━━━━━━┷━━━━━━┷━━━━━━━━━━━━━━━━━━━━━━━━━━━━━━━━━┛
     （一般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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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2  総 務 費                                                                                                                                                                                                   
       （項）   5  統計調査費                                                                                                                                                                                （単位：千円） 
┏━━━━━━━━━━━━━┯━━━━━━┯━━━━━━┯━━━━━━┯━━━━━━━━━━━━━┓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  │ 1│統計調査総    │       9,043│        △25│       9,018│            │        △25┃                    ┃              │            │                                                                  ┃
┃  │  │  │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21│ 1 職員給与費                                                △2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4│                                                                  ┃
┃ ├─┼─┼───────┼──────┼──────┼──────┼──────┼──────┨                    ┠───────┼──────┼─────────────────────────────────┨
┃  │ 6│  │監査委員費    │      29,969│        △81│      29,888│            │        △81┃                    ┃              │            │                                                                  ┃
┃ │ ├─┼───────┼──────┼──────┼──────┼──────┼──────┨                    ┠───────┼──────┼─────────────────────────────────┨
┃  │  │ 1│監査委員費    │      29,969│        △81│      29,888│            │        △8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68│ 1 職員給与費                                                △8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1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般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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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3  民 生 費                                                                                                                                                                                                   
       （項）   1  社会福祉費                                                                                                                                                                                （単位：千円） 
┏━━━━━━━━━━━━━┯━━━━━━┯━━━━━━┯━━━━━━┯━━━━━━━━━━━━━┓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3│  │  │民 生 費      │   7,278,138│       2,566│   7,280,704│         574│       1,992┃                    ┃              │            │                                                                  ┃
┃ ├─┼─┼───────┼──────┼──────┼──────┼──────┼──────┨                    ┠───────┼──────┼─────────────────────────────────┨
┃  │ 1│  │社会福祉費    │   3,833,864│       2,993│   3,836,857│         574│       2,419┃                    ┃              │            │                                                                  ┃
┃ │ ├─┼───────┼──────┼──────┼──────┼──────┼──────┨                    ┠───────┼──────┼─────────────────────────────────┨
┃  │  │ 1│社会福祉総    │     191,648│       △256│     191,392│            │       △256┃                    ┃              │            │                                                                  ┃
┃  │  │  │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215│ 1 職員給与費                                               △25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41│                                                                  ┃
┃ │ ├─┼───────┼──────┼──────┼──────┼──────┼──────┨                    ┠───────┼──────┼─────────────────────────────────┨
┃  │  │ 2│障害福祉費    │   1,514,602│       1,320│   1,515,922│国庫支出金  │         746┃                    ┃              │            │                                                                  ┃
┃  │  │  │              │            │            │            │         574│            ┃                    ┠───────┼──────┼─────────────────────────────────┨
┃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1,320│ 1 障害福祉事務経費                                         1,320 ┃
┃ │ ├─┼───────┼──────┼──────┼──────┼──────┼──────┨                    ┠───────┼──────┼─────────────────────────────────┨
┃  │  │ 3│老人福祉費    │     110,936│        △52│     110,884│            │        △5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44│ 1 職員給与費                                                △5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8│                                                                  ┃
┃ │ ├─┼───────┼──────┼──────┼──────┼──────┼──────┨                    ┠───────┼──────┼─────────────────────────────────┨
┃  │  │ 6│後期高齢者    │     666,198│        △48│     666,150│            │        △48┃                    ┃              │            │                                                                  ┃
┃  │  │  │医療費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41│ 1 職員給与費                                                △4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7│                                                                  ┃
┃ │ ├─┼───────┼──────┼──────┼──────┼──────┼──────┨                    ┠───────┼──────┼─────────────────────────────────┨
┃  │  │ 7│国民年金事    │      11,841│        △32│      11,809│            │        △32┃                    ┃              │            │                                                                  ┃
┃  │  │  │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27│ 1 職員給与費                                                △3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5│                                                                  ┃
┃ │ ├─┼───────┼──────┼──────┼──────┼──────┼──────┨                    ┠───────┼──────┼─────────────────────────────────┨
┃  │  │ 8│国民健康保    │     446,125│       △261│     445,864│            │       △261┃                    ┃              │            │                                                                  ┃
┃  │  │  │険費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220│ 1 職員給与費                                               △26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41│                                                                  ┃
┃ │ ├─┼───────┼──────┼──────┼──────┼──────┼──────┨                    ┠───────┼──────┼─────────────────────────────────┨
┃  │  │ 9│介護保険事    │     729,642│       2,322│     731,964│            │       2,322┃                    ┃              │            │                                                                  ┃
┃  │  │  │務費          │            │            │            │            │            ┃                    ┠───────┼──────┼─────────────────────────────────┨
┃  │  │  │              │            │            │            │            │            ┃                    ┃27 繰  出  金 │       2,322│ 1 介護保険(保険事業勘定)特別会計繰出金                     2,322 ┃
┃  │  │  │              │            │            │            │            │            ┃                    ┃              │            │    地域支援事業費                                            (71)┃
┃  │  │  │              │            │            │            │            │            ┃                    ┃              │            │    介護保険事務費                                         (2,251)┃
┃ ├─┼─┼───────┼──────┼──────┼──────┼──────┼──────┨                    ┠───────┼──────┼─────────────────────────────────┨
┃  │ 2│  │児童福祉費    │   2,656,029│       △313│   2,655,716│            │       △313┃                    ┃              │            │                                                                  ┃
┃ │ ├─┼───────┼──────┼──────┼──────┼──────┼──────┨                    ┠───────┼──────┼─────────────────────────────────┨
┃  │  │ 1│児童福祉総    │     228,713│       △132│     228,581│            │       △132┃                    ┃              │            │                                                                  ┃
┃  │  │  │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111│ 1 職員給与費                                               △13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21│                                                                  ┃
┃ │ ├─┼───────┼──────┼──────┼──────┼──────┼──────┨                    ┠───────┼──────┼─────────────────────────────────┨
┃  │  │ 4│児童福祉施    │     375,127│       △181│     374,946│            │       △181┃                    ┃              │            │                                                                  ┃
┃  │  │  │設費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152│ 1 職員給与費                                               △18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29│                                                                  ┃
┃ ├─┼─┼───────┼──────┼──────┼──────┼──────┼──────┨                    ┠───────┼──────┼─────────────────────────────────┨
┃  │ 3│  │生活保護費    │     783,089│       △114│     782,975│            │       △114┃                    ┃              │            │                                                                  ┃
┗━┷━┷━┷━━━━━━━┷━━━━━━┷━━━━━━┷━━━━━━┷━━━━━━┷━━━━━━┛                    ┗━━━━━━━┷━━━━━━┷━━━━━━━━━━━━━━━━━━━━━━━━━━━━━━━━━┛
     （一般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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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3  民 生 費                                                                                                                                                                                                   
       （項）   3  生活保護費                                                                                                                                                                                （単位：千円） 
┏━━━━━━━━━━━━━┯━━━━━━┯━━━━━━┯━━━━━━┯━━━━━━━━━━━━━┓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  │ 1│生活保護総    │      80,129│       △114│      80,015│            │       △114┃                    ┃              │            │                                                                  ┃
┃  │  │  │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96│ 1 職員給与費                                               △11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1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般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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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4  衛 生 費                                                                                                                                                                                                   
       （項）   1  保健衛生費                                                                                                                                                                                （単位：千円） 
┏━━━━━━━━━━━━━┯━━━━━━┯━━━━━━┯━━━━━━┯━━━━━━━━━━━━━┓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4│  │  │衛 生 費      │   2,513,128│       5,183│   2,518,311│            │       5,183┃                    ┃              │            │                                                                  ┃
┃ ├─┼─┼───────┼──────┼──────┼──────┼──────┼──────┨                    ┠───────┼──────┼─────────────────────────────────┨
┃  │ 1│  │保健衛生費    │   1,410,612│       5,112│   1,415,724│            │       5,112┃                    ┃              │            │                                                                  ┃
┃ │ ├─┼───────┼──────┼──────┼──────┼──────┼──────┨                    ┠───────┼──────┼─────────────────────────────────┨
┃  │  │ 1│保健衛生総    │     181,395│       △164│     181,231│            │       △164┃                    ┃              │            │                                                                  ┃
┃  │  │  │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138│ 1 職員給与費                                               △16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26│                                                                  ┃
┃ │ ├─┼───────┼──────┼──────┼──────┼──────┼──────┨                    ┠───────┼──────┼─────────────────────────────────┨
┃  │  │ 2│予 防 費      │      89,925│       6,014│      95,939│            │       6,01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6,014│ 1 成人・高齢者予防接種事業                                 6,014 ┃
┃ │ ├─┼───────┼──────┼──────┼──────┼──────┼──────┨                    ┠───────┼──────┼─────────────────────────────────┨
┃  │  │ 3│健康増進費    │      90,674│        △84│      90,590│            │        △8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71│ 1 職員給与費                                                △8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13│                                                                  ┃
┃ │ ├─┼───────┼──────┼──────┼──────┼──────┼──────┨                    ┠───────┼──────┼─────────────────────────────────┨
┃  │  │ 4│環境衛生費    │     117,668│        △85│     117,583│            │        △8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72│ 1 職員給与費                                                △8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13│                                                                  ┃
┃ │ ├─┼───────┼──────┼──────┼──────┼──────┼──────┨                    ┠───────┼──────┼─────────────────────────────────┨
┃  │  │ 5│公害対策費    │       9,740│        △24│       9,716│            │        △2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20│ 1 職員給与費                                                △2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4│                                                                  ┃
┃ │ ├─┼───────┼──────┼──────┼──────┼──────┼──────┨                    ┠───────┼──────┼─────────────────────────────────┨
┃  │  │ 6│企業等施設    │     919,422│       △545│     918,877│            │       △545┃                    ┃              │            │                                                                  ┃
┃  │  │  │整備費        │            │            │            │            │            ┃                    ┠───────┼──────┼─────────────────────────────────┨
┃  │  │  │              │            │            │            │            │            ┃                    ┃27 繰  出  金 │       △545│ 1 国民健康保険(度島直診勘定)特別会計繰出金                  △2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国民健康保険(大島直診勘定)特別会計繰出金                  △6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病院事業（平戸市民病院）会計繰出金                       △198 ┃
┃  │  │  │              │            │            │            │            │            ┃                    ┃              │            │    地方公営企業職員に係る児童手当に要する経費              (△80)┃
┃  │  │  │              │            │            │            │            │            ┃                    ┃              │            │    地方公営企業職員に係る基礎年金拠出金に係る公的負担に要する経  ┃
┃  │  │  │              │            │            │            │            │            ┃                    ┃              │            │    費                                                     (△11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病院事業（生月病院）会計繰出金                           △308 ┃
┃  │  │  │              │            │            │            │            │            ┃                    ┃              │            │    地方公営企業職員に係る基礎年金拠出金に係る公的負担に要する経  ┃
┃  │  │  │              │            │            │            │            │            ┃                    ┃              │            │    費                                                     (△30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水道事業会計繰出金                                          48 ┃
┃  │  │  │              │            │            │            │            │            ┃                    ┃              │            │    地方公営企業職員に係る児童手当に要する経費                (48)┃
┃ ├─┼─┼───────┼──────┼──────┼──────┼──────┼──────┨                    ┠───────┼──────┼─────────────────────────────────┨
┃  │ 2│  │清 掃 費      │   1,102,516│          71│   1,102,587│            │          71┃                    ┃              │            │                                                                  ┃
┃ │ ├─┼───────┼──────┼──────┼──────┼──────┼──────┨                    ┠───────┼──────┼─────────────────────────────────┨
┃  │  │ 1│清掃総務費    │     761,316│          71│     761,387│            │          7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82│ 1 職員給与費                                                  7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11│                                                                  ┃
┃  │  │  │              │            │            │            │            │            ┃                    ┃              │            │                                                                  ┃
┗━┷━┷━┷━━━━━━━┷━━━━━━┷━━━━━━┷━━━━━━┷━━━━━━┷━━━━━━┛                    ┗━━━━━━━┷━━━━━━┷━━━━━━━━━━━━━━━━━━━━━━━━━━━━━━━━━┛
     （一般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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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6  農林水産業費                                                                                                                                                                                               
       （項）   1  農 業 費                                                                                                                                                                                  （単位：千円） 
┏━━━━━━━━━━━━━┯━━━━━━┯━━━━━━┯━━━━━━┯━━━━━━━━━━━━━┓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6│  │  │農林水産業    │   2,148,378│      87,862│   2,236,240│      68,203│      19,659┃                    ┃              │            │                                                                  ┃
┃  │  │  │費            │            │            │            │            │            ┃                    ┃              │            │                                                                  ┃
┃ ├─┼─┼───────┼──────┼──────┼──────┼──────┼──────┨                    ┠───────┼──────┼─────────────────────────────────┨
┃  │ 1│  │農 業 費      │     958,823│      37,046│     995,869│      28,199│       8,847┃                    ┃              │            │                                                                  ┃
┃ │ ├─┼───────┼──────┼──────┼──────┼──────┼──────┨                    ┠───────┼──────┼─────────────────────────────────┨
┃  │  │ 1│農業委員会    │      54,455│        △93│      54,362│            │        △93┃                    ┃              │            │                                                                  ┃
┃  │  │  │費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78│ 1 職員給与費                                                △9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15│                                                                  ┃
┃ │ ├─┼───────┼──────┼──────┼──────┼──────┼──────┨                    ┠───────┼──────┼─────────────────────────────────┨
┃  │  │ 2│農業総務費    │      65,386│       △200│      65,186│            │       △2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168│ 1 職員給与費                                               △2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32│                                                                  ┃
┃ │ ├─┼───────┼──────┼──────┼──────┼──────┼──────┨                    ┠───────┼──────┼─────────────────────────────────┨
┃  │  │ 3│農業振興費    │     505,570│      37,416│     542,986│県支出金    │       9,217┃                    ┃              │            │                                                                  ┃
┃  │  │  │              │            │            │            │      28,199│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142│ 1 職員給与費                                               △16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26│ 2 農業用ハウス・畜舎等復旧対策支援事業                    37,584 ┃
┃  │  │  │              │            │            │            │            │            ┃                    ┃              │            │    農業用ハウス・畜舎等復旧対策支援事業補助金            (37,584)┃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 │      37,584│                                                                  ┃
┃  │  │  │              │            │            │            │            │            ┃                    ┃   助及び交付 │            │                                                                  ┃
┃  │  │  │              │            │            │            │            │            ┃                    ┃   金         │            │                                                                  ┃
┃ │ ├─┼───────┼──────┼──────┼──────┼──────┼──────┨                    ┠───────┼──────┼─────────────────────────────────┨
┃  │  │ 4│畜産業費      │      73,190│        △43│      73,147│            │        △4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36│ 1 職員給与費                                                △4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7│                                                                  ┃
┃ │ ├─┼───────┼──────┼──────┼──────┼──────┼──────┨                    ┠───────┼──────┼─────────────────────────────────┨
┃  │  │ 5│農 地 費      │     166,301│        △34│     166,267│            │        △3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29│ 1 職員給与費                                                △3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5│                                                                  ┃
┃ ├─┼─┼───────┼──────┼──────┼──────┼──────┼──────┨                    ┠───────┼──────┼─────────────────────────────────┨
┃  │ 2│  │林 業 費      │      99,977│       1,455│     101,432│       1,425│          30┃                    ┃              │            │                                                                  ┃
┃ │ ├─┼───────┼──────┼──────┼──────┼──────┼──────┨                    ┠───────┼──────┼─────────────────────────────────┨
┃  │  │ 1│林業総務費    │      24,575│        △45│      24,530│            │        △4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38│ 1 職員給与費                                                △4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7│                                                                  ┃
┃ │ ├─┼───────┼──────┼──────┼──────┼──────┼──────┨                    ┠───────┼──────┼─────────────────────────────────┨
┃  │  │ 2│林業振興費    │      75,402│       1,500│      76,902│県支出金    │          75┃                    ┃              │            │                                                                  ┃
┃  │  │  │              │            │            │            │         750│            ┃                    ┠───────┼──────┼─────────────────────────────────┨
┃  │  │  │              │            │            │            │地方債      │            ┃                    ┃14 工事請負費 │       1,500│ 1 自然災害防止事業                                         1,500 ┃
┃  │  │  │              │            │            │            │         300│            ┃                    ┃              │            │                                                                  ┃
┃  │  │  │              │            │            │            │その他      │            ┃                    ┃              │            │                                                                  ┃
┃  │  │  │              │            │            │            │         375│            ┃                    ┃              │            │                                                                  ┃
┃ ├─┼─┼───────┼──────┼──────┼──────┼──────┼──────┨                    ┠───────┼──────┼─────────────────────────────────┨
┃  │ 3│  │水産業費      │   1,089,578│      49,361│   1,138,939│      38,579│      10,782┃                    ┃              │            │                                                                  ┃
┃ │ ├─┼───────┼──────┼──────┼──────┼──────┼──────┨                    ┠───────┼──────┼─────────────────────────────────┨
┃  │  │ 1│水産業総務    │      45,021│       △134│      44,887│            │       △134┃                    ┃              │            │                                                                  ┃
┃  │  │  │費            │            │            │            │            │            ┃                    ┃              │            │                                                                  ┃
┗━┷━┷━┷━━━━━━━┷━━━━━━┷━━━━━━┷━━━━━━┷━━━━━━┷━━━━━━┛                    ┗━━━━━━━┷━━━━━━┷━━━━━━━━━━━━━━━━━━━━━━━━━━━━━━━━━┛
     （一般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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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6  農林水産業費                                                                                                                                                                                               
       （項）   3  水産業費                                                                                                                                                                                  （単位：千円） 
┏━━━━━━━━━━━━━┯━━━━━━┯━━━━━━┯━━━━━━┯━━━━━━━━━━━━━┓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113│ 1 職員給与費                                               △13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21│                                                                  ┃
┃ │ ├─┼───────┼──────┼──────┼──────┼──────┼──────┨                    ┠───────┼──────┼─────────────────────────────────┨
┃  │  │ 2│水産業振興    │     262,648│      19,553│     282,201│県支出金    │      10,012┃                    ┃              │            │                                                                  ┃
┃  │  │  │費            │            │            │            │       9,541│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482│ 1 職員給与費                                                 47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11│ 2 養殖魚赤潮被害緊急対策事業                              19,082 ┃
┃  │  │  │              │            │            │            │            │            ┃                    ┃              │            │    水産業振興奨励事業費補助金                            (19,082)┃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 │      19,082│                                                                  ┃
┃  │  │  │              │            │            │            │            │            ┃                    ┃   助及び交付 │            │                                                                  ┃
┃  │  │  │              │            │            │            │            │            ┃                    ┃   金         │            │                                                                  ┃
┃ │ ├─┼───────┼──────┼──────┼──────┼──────┼──────┨                    ┠───────┼──────┼─────────────────────────────────┨
┃  │  │ 4│漁港建設費    │     765,578│      29,942│     795,520│県支出金    │         904┃                    ┃              │            │                                                                  ┃
┃  │  │  │              │            │            │            │      20,250│            ┃                    ┠───────┼──────┼─────────────────────────────────┨
┃  │  │  │              │            │            │            │地方債      │            ┃                    ┃ 3 職員手当等 │        △49│ 1 職員給与費                                                △58 ┃
┃  │  │  │              │            │            │            │       8,300│            ┃                    ┃              │            │                                                                  ┃
┃  │  │  │              │            │            │            │その他      │            ┃                    ┃ 4 共  済  費 │         △9│ 2 漁村再生交付金事業                                      30,000 ┃
┃  │  │  │              │            │            │            │         488│            ┃                    ┃              │            │                                                                  ┃
┃  │  │  │              │            │            │            │            │            ┃                    ┃14 工事請負費 │      30,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般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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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7  商 工 費                                                                                                                                                                                                   
       （項）   1  商 工 費                                                                                                                                                                                  （単位：千円） 
┏━━━━━━━━━━━━━┯━━━━━━┯━━━━━━┯━━━━━━┯━━━━━━━━━━━━━┓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7│  │  │商 工 費      │   1,427,730│       1,010│   1,428,740│            │       1,010┃                    ┃              │            │                                                                  ┃
┃ ├─┼─┼───────┼──────┼──────┼──────┼──────┼──────┨                    ┠───────┼──────┼─────────────────────────────────┨
┃  │ 1│  │商 工 費      │   1,427,730│       1,010│   1,428,740│            │       1,010┃                    ┃              │            │                                                                  ┃
┃ │ ├─┼───────┼──────┼──────┼──────┼──────┼──────┨                    ┠───────┼──────┼─────────────────────────────────┨
┃  │  │ 1│商工総務費    │     125,298│       △360│     124,938│            │       △36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303│ 1 職員給与費                                               △36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57│                                                                  ┃
┃ │ ├─┼───────┼──────┼──────┼──────┼──────┼──────┨                    ┠───────┼──────┼─────────────────────────────────┨
┃  │  │ 5│観光施設費    │     319,773│       1,370│     321,143│            │       1,37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 繰  出  金 │       1,370│ 1 あづち大島いさりびの里事業特別会計繰出金                 1,37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般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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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8  土 木 費                                                                                                                                                                                                   
       （項）   1  土木管理費                                                                                                                                                                                （単位：千円） 
┏━━━━━━━━━━━━━┯━━━━━━┯━━━━━━┯━━━━━━┯━━━━━━━━━━━━━┓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8│  │  │土 木 費      │   1,544,119│         184│   1,544,303│            │         184┃                    ┃              │            │                                                                  ┃
┃ ├─┼─┼───────┼──────┼──────┼──────┼──────┼──────┨                    ┠───────┼──────┼─────────────────────────────────┨
┃  │ 1│  │土木管理費    │      37,917│       △106│      37,811│            │       △106┃                    ┃              │            │                                                                  ┃
┃ │ ├─┼───────┼──────┼──────┼──────┼──────┼──────┨                    ┠───────┼──────┼─────────────────────────────────┨
┃  │  │ 1│土木総務費    │      37,917│       △106│      37,811│            │       △10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89│ 1 職員給与費                                               △10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17│                                                                  ┃
┃ ├─┼─┼───────┼──────┼──────┼──────┼──────┼──────┨                    ┠───────┼──────┼─────────────────────────────────┨
┃  │ 2│  │道路橋りょ    │   1,049,696│         496│   1,050,192│            │         496┃                    ┃              │            │                                                                  ┃
┃  │  │  │う費          │            │            │            │            │            ┃                    ┃              │            │                                                                  ┃
┃ │ ├─┼───────┼──────┼──────┼──────┼──────┼──────┨                    ┠───────┼──────┼─────────────────────────────────┨
┃  │  │ 1│道路橋りょ    │      40,216│        △73│      40,143│            │        △73┃                    ┃              │            │                                                                  ┃
┃  │  │  │う総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61│ 1 職員給与費                                                △7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12│                                                                  ┃
┃ │ ├─┼───────┼──────┼──────┼──────┼──────┼──────┨                    ┠───────┼──────┼─────────────────────────────────┨
┃  │  │ 3│道路新設改    │     916,239│         569│     916,808│            │         569┃                    ┃              │            │                                                                  ┃
┃  │  │  │良費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583│ 1 職員給与費                                                 56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14│                                                                  ┃
┃ ├─┼─┼───────┼──────┼──────┼──────┼──────┼──────┨                    ┠───────┼──────┼─────────────────────────────────┨
┃  │ 4│  │港 湾 費      │      34,093│        △13│      34,080│            │        △13┃                    ┃              │            │                                                                  ┃
┃ │ ├─┼───────┼──────┼──────┼──────┼──────┼──────┨                    ┠───────┼──────┼─────────────────────────────────┨
┃  │  │ 1│港 湾 費      │      34,093│        △13│      34,080│            │        △1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11│ 1 職員給与費                                                △1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2│                                                                  ┃
┃ ├─┼─┼───────┼──────┼──────┼──────┼──────┼──────┨                    ┠───────┼──────┼─────────────────────────────────┨
┃  │ 5│  │都市計画費    │     110,439│       △128│     110,311│            │       △128┃                    ┃              │            │                                                                  ┃
┃ │ ├─┼───────┼──────┼──────┼──────┼──────┼──────┨                    ┠───────┼──────┼─────────────────────────────────┨
┃  │  │ 1│都市計画総    │      42,939│       △110│      42,829│            │       △110┃                    ┃              │            │                                                                  ┃
┃  │  │  │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93│ 1 職員給与費                                               △1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17│                                                                  ┃
┃ │ ├─┼───────┼──────┼──────┼──────┼──────┼──────┨                    ┠───────┼──────┼─────────────────────────────────┨
┃  │  │ 2│公 園 費      │      47,028│          28│      47,056│            │          2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32│ 1 職員給与費                                                  2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4│                                                                  ┃
┃ │ ├─┼───────┼──────┼──────┼──────┼──────┼──────┨                    ┠───────┼──────┼─────────────────────────────────┨
┃  │  │ 3│まちづくり    │      20,472│        △46│      20,426│            │        △46┃                    ┃              │            │                                                                  ┃
┃  │  │  │推進費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39│ 1 職員給与費                                                △4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7│                                                                  ┃
┃ ├─┼─┼───────┼──────┼──────┼──────┼──────┼──────┨                    ┠───────┼──────┼─────────────────────────────────┨
┃  │ 6│  │住 宅 費      │     166,940│        △65│     166,875│            │        △65┃                    ┃              │            │                                                                  ┃
┃ │ ├─┼───────┼──────┼──────┼──────┼──────┼──────┨                    ┠───────┼──────┼─────────────────────────────────┨
┃  │  │ 1│住宅管理費    │     115,897│        △65│     115,832│            │        △6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55│ 1 職員給与費                                                △65 ┃
┗━┷━┷━┷━━━━━━━┷━━━━━━┷━━━━━━┷━━━━━━┷━━━━━━┷━━━━━━┛                    ┗━━━━━━━┷━━━━━━┷━━━━━━━━━━━━━━━━━━━━━━━━━━━━━━━━━┛
     （一般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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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8  土 木 費                                                                                                                                                                                                   
       （項）   6  住 宅 費                                                                                                                                                                                  （単位：千円） 
┏━━━━━━━━━━━━━┯━━━━━━┯━━━━━━┯━━━━━━┯━━━━━━━━━━━━━┓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般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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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9  消 防 費                                                                                                                                                                                                   
       （項）   1  消 防 費                                                                                                                                                                                  （単位：千円） 
┏━━━━━━━━━━━━━┯━━━━━━┯━━━━━━┯━━━━━━┯━━━━━━━━━━━━━┓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9│  │  │消 防 費      │   1,177,545│      33,141│   1,210,686│            │      33,141┃                    ┃              │            │                                                                  ┃
┃ ├─┼─┼───────┼──────┼──────┼──────┼──────┼──────┨                    ┠───────┼──────┼─────────────────────────────────┨
┃  │ 1│  │消 防 費      │   1,177,545│      33,141│   1,210,686│            │      33,141┃                    ┃              │            │                                                                  ┃
┃ │ ├─┼───────┼──────┼──────┼──────┼──────┼──────┨                    ┠───────┼──────┼─────────────────────────────────┨
┃  │  │ 1│常備消防費    │     638,027│      33,141│     671,168│            │      33,14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1,269│ 1 職員給与費                                             △1,50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240│ 2 本署消防活動事業                                        34,65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34,65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般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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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10  教 育 費                                                                                                                                                                                                   
       （項）   1  教育総務費                                                                                                                                                                                （単位：千円） 
┏━━━━━━━━━━━━━┯━━━━━━┯━━━━━━┯━━━━━━┯━━━━━━━━━━━━━┓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   区  分   │ 金  額 │                                                                  ┃
┠─┬─┬─┬───────┼──────┼──────┼──────┼──────┼──────┨                    ┠───────┼──────┼─────────────────────────────────┨
┃10│  │  │教 育 費      │   2,320,193│      65,245│   2,385,438│         621│      64,624┃                    ┃              │            │                                                                  ┃
┃ ├─┼─┼───────┼──────┼──────┼──────┼──────┼──────┨                    ┠───────┼──────┼─────────────────────────────────┨
┃  │ 1│  │教育総務費    │     141,313│       △362│     140,951│            │       △362┃                    ┃              │            │                                                                  ┃
┃ │ ├─┼───────┼──────┼──────┼──────┼──────┼──────┨                    ┠───────┼──────┼─────────────────────────────────┨
┃  │  │ 2│事務局費      │     138,846│       △362│     138,484│            │       △36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305│ 1 特別職給与費                                              △4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57│ 2 職員給与費                                               △322 ┃
┃ ├─┼─┼───────┼──────┼──────┼──────┼──────┼──────┨                    ┠───────┼──────┼─────────────────────────────────┨
┃  │ 2│  │小学校費      │     456,204│      53,290│     509,494│            │      53,290┃                    ┃              │            │                                                                  ┃
┃ │ ├─┼───────┼──────┼──────┼──────┼──────┼──────┨                    ┠───────┼──────┼─────────────────────────────────┨
┃  │  │ 1│学校管理費    │     208,274│        △22│     208,252│            │        △2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19│ 1 職員給与費                                                △2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3│                                                                  ┃
┃ │ ├─┼───────┼──────┼──────┼──────┼──────┼──────┨                    ┠───────┼──────┼─────────────────────────────────┨
┃  │  │ 3│学校建設費    │      57,184│      53,312│     110,496│            │      53,31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 工事請負費 │      53,312│ 1 旧中津良小学校校舎等解体事業                            53,312 ┃
┃ ├─┼─┼───────┼──────┼──────┼──────┼──────┼──────┨                    ┠───────┼──────┼─────────────────────────────────┨
┃  │ 3│  │中学校費      │     315,754│        △22│     315,732│            │        △22┃                    ┃              │            │                                                                  ┃
┃ │ ├─┼───────┼──────┼──────┼──────┼──────┼──────┨                    ┠───────┼──────┼─────────────────────────────────┨
┃  │  │ 1│学校管理費    │     115,992│        △22│     115,970│            │        △2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19│ 1 職員給与費                                                △2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3│                                                                  ┃
┃ ├─┼─┼───────┼──────┼──────┼──────┼──────┼──────┨                    ┠───────┼──────┼─────────────────────────────────┨
┃  │ 4│  │幼稚園費      │      19,733│       1,322│      21,055│         621│         701┃                    ┃              │            │                                                                  ┃
┃ │ ├─┼───────┼──────┼──────┼──────┼──────┼──────┨                    ┠───────┼──────┼─────────────────────────────────┨
┃  │  │ 1│幼稚園費      │      19,733│       1,322│      21,055│国庫支出金  │         701┃                    ┃              │            │                                                                  ┃
┃  │  │  │              │            │            │            │         451│            ┃                    ┠───────┼──────┼─────────────────────────────────┨
┃  │  │  │              │            │            │            │県支出金    │            ┃                    ┃18 負担金、補 │         197│ 1 子育てのための施設等利用給付事業                         1,125 ┃
┃  │  │  │              │            │            │            │         170│            ┃                    ┃   助及び交付 │            │                                                                  ┃
┃  │  │  │              │            │            │            │            │            ┃                    ┃   金         │            │ 2 地域子ども・子育て支援事業                                 197 ┃
┃  │  │  │              │            │            │            │            │            ┃                    ┃              │            │    私立幼稚園副食費助成事業補助金                           (197)┃
┃  │  │  │              │            │            │            │            │            ┃                    ┃19 扶  助  費 │       1,125│                                                                  ┃
┃ ├─┼─┼───────┼──────┼──────┼──────┼──────┼──────┨                    ┠───────┼──────┼─────────────────────────────────┨
┃  │ 5│  │社会教育費    │     851,074│       △523│     850,551│            │       △523┃                    ┃              │            │                                                                  ┃
┃ │ ├─┼───────┼──────┼──────┼──────┼──────┼──────┨                    ┠───────┼──────┼─────────────────────────────────┨
┃  │  │ 1│社会教育総    │      48,349│        △91│      48,258│            │        △91┃                    ┃              │            │                                                                  ┃
┃  │  │  │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77│ 1 職員給与費                                                △9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14│                                                                  ┃
┃ │ ├─┼───────┼──────┼──────┼──────┼──────┼──────┨                    ┠───────┼──────┼─────────────────────────────────┨
┃  │  │ 2│公民館費      │     403,791│       △294│     403,497│            │       △29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247│ 1 職員給与費                                               △29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47│                                                                  ┃
┃ │ ├─┼───────┼──────┼──────┼──────┼──────┼──────┨                    ┠───────┼──────┼─────────────────────────────────┨
┃  │  │ 3│図書館費      │      91,340│        △84│      91,256│            │        △8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71│ 1 職員給与費                                                △84 ┃
┃  │  │  │              │            │            │            │            │            ┃                    ┃              │            │                                                                  ┃
┗━┷━┷━┷━━━━━━━┷━━━━━━┷━━━━━━┷━━━━━━┷━━━━━━┷━━━━━━┛                    ┗━━━━━━━┷━━━━━━┷━━━━━━━━━━━━━━━━━━━━━━━━━━━━━━━━━┛
     （一般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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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10  教 育 費                                                                                                                                                                                                   
       （項）   5  社会教育費                                                                                                                                                                                （単位：千円） 
┏━━━━━━━━━━━━━┯━━━━━━┯━━━━━━┯━━━━━━┯━━━━━━━━━━━━━┓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13│                                                                  ┃
┃ │ ├─┼───────┼──────┼──────┼──────┼──────┼──────┨                    ┠───────┼──────┼─────────────────────────────────┨
┃  │  │ 4│社会教育施    │      47,168│         137│      47,305│            │         137┃                    ┃              │            │                                                                  ┃
┃  │  │  │設費          │            │            │            │            │            ┃                    ┠───────┼──────┼─────────────────────────────────┨
┃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137│ 1 地域交流センター管理運営事業                               137 ┃
┃ │ ├─┼───────┼──────┼──────┼──────┼──────┼──────┨                    ┠───────┼──────┼─────────────────────────────────┨
┃  │  │ 5│文化財保護    │     171,268│       △140│     171,128│            │       △140┃                    ┃              │            │                                                                  ┃
┃  │  │  │費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118│ 1 職員給与費                                               △14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22│                                                                  ┃
┃ │ ├─┼───────┼──────┼──────┼──────┼──────┼──────┨                    ┠───────┼──────┼─────────────────────────────────┨
┃  │  │ 7│文化施設費    │      83,159│        △51│      83,108│            │        △5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43│ 1 職員給与費                                                △5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8│                                                                  ┃
┃ ├─┼─┼───────┼──────┼──────┼──────┼──────┼──────┨                    ┠───────┼──────┼─────────────────────────────────┨
┃  │ 6│  │保健体育費    │     536,115│      11,540│     547,655│            │      11,540┃                    ┃              │            │                                                                  ┃
┃ │ ├─┼───────┼──────┼──────┼──────┼──────┼──────┨                    ┠───────┼──────┼─────────────────────────────────┨
┃  │  │ 1│保健体育総    │      44,378│        △48│      44,330│            │        △48┃                    ┃              │            │                                                                  ┃
┃  │  │  │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40│ 1 職員給与費                                                △4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8│                                                                  ┃
┃ │ ├─┼───────┼──────┼──────┼──────┼──────┼──────┨                    ┠───────┼──────┼─────────────────────────────────┨
┃  │  │ 2│体育施設費    │     135,660│      11,609│     147,269│            │      11,60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 工事請負費 │      11,609│ 1 大島中学校夜間照明施設改修事業                          11,609 ┃
┃ │ ├─┼───────┼──────┼──────┼──────┼──────┼──────┨                    ┠───────┼──────┼─────────────────────────────────┨
┃  │  │ 3│学校給食費    │     356,077│        △21│     356,056│            │        △2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18│ 1 職員給与費                                                △2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般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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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11  災害復旧費                                                                                                                                                                                                 
       （項）   1  農林水産業施設災害復旧費                                                                                                                                                                  （単位：千円） 
┏━━━━━━━━━━━━━┯━━━━━━┯━━━━━━┯━━━━━━┯━━━━━━━━━━━━━┓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   区  分   │ 金  額 │                                                                  ┃
┠─┬─┬─┬───────┼──────┼──────┼──────┼──────┼──────┨                    ┠───────┼──────┼─────────────────────────────────┨
┃11│  │  │災害復旧費    │     636,907│      90,787│     727,694│      58,410│      32,377┃                    ┃              │            │                                                                  ┃
┃ ├─┼─┼───────┼──────┼──────┼──────┼──────┼──────┨                    ┠───────┼──────┼─────────────────────────────────┨
┃  │ 1│  │農林水産業    │     240,297│      48,666│     288,963│      48,682│        △16┃                    ┃              │            │                                                                  ┃
┃  │  │  │施設災害復    │            │            │            │            │            ┃                    ┃              │            │                                                                  ┃
┃  │  │  │旧費          │            │            │            │            │            ┃                    ┃              │            │                                                                  ┃
┃ │ ├─┼───────┼──────┼──────┼──────┼──────┼──────┨                    ┠───────┼──────┼─────────────────────────────────┨
┃  │  │ 1│農地等災害    │     198,959│        △34│     198,925│            │        △34┃                    ┃              │            │                                                                  ┃
┃  │  │  │復旧費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29│ 1 職員給与費                                                △3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5│                                                                  ┃
┃ │ ├─┼───────┼──────┼──────┼──────┼──────┼──────┨                    ┠───────┼──────┼─────────────────────────────────┨
┃  │  │ 3│漁港施設災    │      36,400│      48,700│      85,100│国庫支出金  │          18┃                    ┃              │            │                                                                  ┃
┃  │  │  │害復旧費      │            │            │            │      32,482│            ┃                    ┠───────┼──────┼─────────────────────────────────┨
┃  │  │  │              │            │            │            │地方債      │            ┃                    ┃14 工事請負費 │      48,700│ 1 現年補助災害復旧事業                                    48,700 ┃
┃  │  │  │              │            │            │            │      16,200│            ┃                    ┃              │            │                                                                  ┃
┃ ├─┼─┼───────┼──────┼──────┼──────┼──────┼──────┨                    ┠───────┼──────┼─────────────────────────────────┨
┃  │ 3│  │文教施設災    │       5,680│      42,121│      47,801│       9,728│      32,393┃                    ┃              │            │                                                                  ┃
┃  │  │  │害復旧費      │            │            │            │            │            ┃                    ┃              │            │                                                                  ┃
┃ │ ├─┼───────┼──────┼──────┼──────┼──────┼──────┨                    ┠───────┼──────┼─────────────────────────────────┨
┃  │  │ 1│公立学校施    │       5,680│      36,006│      41,686│国庫支出金  │      26,278┃                    ┃              │            │                                                                  ┃
┃  │  │  │設災害復旧    │            │            │            │       6,528│            ┃                    ┠───────┼──────┼─────────────────────────────────┨
┃  │  │  │費            │            │            │            │地方債      │            ┃                    ┃12 委  託  料 │         925│ 1 現年単独災害復旧事業                                    29,844 ┃
┃  │  │  │              │            │            │            │       3,200│            ┃                    ┃              │            │                                                                  ┃
┃  │  │  │              │            │            │            │            │            ┃                    ┃14 工事請負費 │      32,386│ 2 現年補助災害復旧事業                                     6,16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 備品購入費 │       2,695│                                                                  ┃
┃ │ ├─┼───────┼──────┼──────┼──────┼──────┼──────┨                    ┠───────┼──────┼─────────────────────────────────┨
┃  │  │ 2│社会教育施    │           0│       6,115│       6,115│            │       6,115┃                    ┃              │            │                                                                  ┃
┃  │  │  │設災害復旧    │            │            │            │            │            ┃                    ┠───────┼──────┼─────────────────────────────────┨
┃  │  │  │費            │            │            │            │            │            ┃                    ┃14 工事請負費 │       6,115│ 1 現年単独災害復旧事業                                     6,11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般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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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12  公 債 費                                                                                                                                                                                                   
       （項）   1  公 債 費                                                                                                                                                                                  （単位：千円） 
┏━━━━━━━━━━━━━┯━━━━━━┯━━━━━━┯━━━━━━┯━━━━━━━━━━━━━┓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   区  分   │ 金  額 │                                                                  ┃
┠─┬─┬─┬───────┼──────┼──────┼──────┼──────┼──────┨                    ┠───────┼──────┼─────────────────────────────────┨
┃12│  │  │公 債 費      │   2,836,916│     891,000│   3,727,916│            │     891,000┃                    ┃              │            │                                                                  ┃
┃ ├─┼─┼───────┼──────┼──────┼──────┼──────┼──────┨                    ┠───────┼──────┼─────────────────────────────────┨
┃  │ 1│  │公 債 費      │   2,836,916│     891,000│   3,727,916│            │     891,000┃                    ┃              │            │                                                                  ┃
┃ │ ├─┼───────┼──────┼──────┼──────┼──────┼──────┨                    ┠───────┼──────┼─────────────────────────────────┨
┃  │  │ 1│元    金      │   2,709,635│     891,000│   3,600,635│            │     891,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 償還金、利 │     891,000│ 1 繰上償還                                               891,000 ┃
┃  │  │  │              │            │            │            │            │            ┃                    ┃   子及び割引 │            │                                                                  ┃
┃  │  │  │              │            │            │            │            │            ┃                    ┃   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般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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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13  諸支出金                                                                                                                                                                                                   
       （項）   2  公営企業費                                                                                                                                                                                （単位：千円） 
┏━━━━━━━━━━━━━┯━━━━━━┯━━━━━━┯━━━━━━┯━━━━━━━━━━━━━┓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   区  分   │ 金  額 │                                                                  ┃
┠─┬─┬─┬───────┼──────┼──────┼──────┼──────┼──────┨                    ┠───────┼──────┼─────────────────────────────────┨
┃13│  │  │諸支出金      │      20,798│           7│      20,805│            │           7┃                    ┃              │            │                                                                  ┃
┃ ├─┼─┼───────┼──────┼──────┼──────┼──────┼──────┨                    ┠───────┼──────┼─────────────────────────────────┨
┃  │ 2│  │公営企業費    │      20,778│           7│      20,785│            │           7┃                    ┃              │            │                                                                  ┃
┃ │ ├─┼───────┼──────┼──────┼──────┼──────┼──────┨                    ┠───────┼──────┼─────────────────────────────────┨
┃  │  │ 1│交通船事業    │      20,778│       △276│      20,502│            │       △276┃                    ┃              │            │                                                                  ┃
┃  │  │  │会計費        │            │            │            │            │            ┃                    ┠───────┼──────┼─────────────────────────────────┨
┃  │  │  │              │            │            │            │            │            ┃                    ┃27 繰  出  金 │       △276│ 1 交通船事業会計繰出金                                     △276 ┃
┃ │ ├─┼───────┼──────┼──────┼──────┼──────┼──────┨                    ┠───────┼──────┼─────────────────────────────────┨
┃  │  │ 2│駐車場事業    │           0│         283│         283│            │         283┃                    ┃              │            │                                                                  ┃
┃  │  │  │会計費        │            │            │            │            │            ┃                    ┠───────┼──────┼─────────────────────────────────┨
┃  │  │  │              │            │            │            │            │            ┃                    ┃27 繰  出  金 │         283│ 1 駐車場事業特別会計繰出金                                   28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般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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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一　般　職

　（１）総　括

（人）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262)

396

(262)

397

△ 1

　備考　（　）内は短時間勤務職員及び会計年度任用職員の数を外書きしたものである。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400,355 1,522,448 1,276,987 3,199,790 554,311 3,754,101

報 酬

400,355 1,270,151 3,190,982 552,446 3,743,428

合 計

（千円）

△ 243

職員手当等
の  内  訳

△ 7,395

184

184

地域 手当

管 理 職 員
特別勤務手

49,320

49,205

115

290,371

290,371

29,389

勤勉 手当

260,201

260,444

396,072

346

期末 手当

403,467

346

29,389

共 済 費
備 考

456

456

扶養 手当 通勤 手当 特殊勤務手当

29,079 30

住居 手当

35,35974,444

74,345 35,468 302,13329,214

2,133

△ 8,808 △ 1,865 △ 10,673

比　　較

区　　分

補 正 後

区　　分

補 正 前

補 正 後

補 正 前

比　　較

退 職 手 当

給　与　費　明　細　書

単身赴任手当

職員手当等

時間外手当

職 員
数

管理職手当

給 料

102,622

102,080

542

児 童 手 当宿日直手当

△ 99 109 135

給　与　費

区分

補　正　後

比　　　較

計

1,520,476

△ 1,972 △ 6,836

補　正　前

１　特　別　職

報 酬 給 料 期末手当 その他の手当 計

（人）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長 等 3 24,804 7,965 8,541 41,310 5,918 47,228

議 員 18 71,736 23,031 94,767 25,468 120,235

その他の
特 別 職 1,899 75,760 75,760 75,760

計 1,920 147,496 24,804 30,996 8,541 211,837 31,386 243,223

長 等 3 24,804 8,083 8,541 41,428 5,933 47,361

議 員 18 71,736 23,374 95,110 25,468 120,578

その他の
特 別 職 1,899 75,760 75,760 75,760

計 1,920 147,496 24,804 31,457 8,541 212,298 31,401 243,699

長 等 △ 118 △ 118 △ 15 △ 133

議 員 △ 343 △ 343 △ 343

その他の
特 別 職

計 △ 461 △ 461 △ 15 △ 476

共 済 費 合 計 備 考

補 正 後

補 正 前

比 較

区 分
職 員 数

給 与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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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ア　会計年度任用職員以外の職員

（人）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4)

396

(4)

397

△ 1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備考　（　）内は短時間勤務職員の数を外書きしたものである。

　イ　会計年度任用職員

（人）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258)

(258)

　備考　１　職員数は、雇用保険加入予定者数を記載する。
　　　　２　（　）内は、パートタイム会計年度任用職員の数を外書きしたものである。

給　与　費　明　細　書

職 員
数

給 与 費
共 済 費 合 計

給 料

合 計

職 員 手 当 等 計

（千円）

1,520,476 1,235,287 2,755,763 494,415 3,250,178

職員手当等

の　内　訳

区　分

補 正 後

給 与 費

区分

補　正　後

比　　　較

給 料

職 員
数

単身赴任手当 特殊勤務手当 管 理 職 員
特 別 勤 務 手 当

△ 1,972 △ 6,836 △ 8,808 △ 1,865 △ 10,673

職員手当等
の  内  訳

区　　分
管理職手当 扶養手当 住居手当 通勤手当

補 正 後 29,389 74,345 35,468 29,214 456 2,133 30

補 正 前 29,389 74,444 35,359 29,079 456 2,133 30

児童手当 退職手当

比 較 △ 99 109 135

290,371

区　　分
時間外手当 宿日直手当 期末手当 勤勉手当 地域手当

補 正 後 102,622 346 361,208 260,201 184

補 正 前 102,080 346 368,603 260,444 184

1,522,448

49,205 290,371

比 較 542 △ 7,395 △ 243

3,260,851496,2802,764,5711,242,123

115

49,320

共 済 費
報 酬 職 員 手 当 等 計

435,219 58,031400,355 34,864補　正　前

400,355 34,864 435,219 58,031

備 考

493,250

493,250

補 正 前

比 較

期末手当

（千円）

34,864

34,864

（千円）

区分

補　正　後

補　正　前

比　　　較

備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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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給料及び職員手当等の増減額の明細

ア　会計年度任用職員以外の職員

（千円）

給　　料 △ 1,972 その他の減少分 △ 1,972 人

職 員 手 当 △ 7,034 制度改正に伴う △ 7,034
減少分

制度改正の状況

　期末・勤勉手当

　　年間支給月数　　4.50月→4.45月

（12月期で引下げ）

　期末手当　　　　　1.3月→1.25月

198 その他の増減分 198

△ 361

勤勉手当 △ 243

職員の異動等に
よる減少分

職員の異動等に
よる増減分

住居手当

通勤手当

児童手当

期末手当

期末手当

135

（千円）

人事院勧告に伴う
改定による減少分

115

退 職 1

△ 7,034

区 分
増 減 額 増 減 事 由 別 内 訳

説 明 備 考

内訳

109

時間外手当 542

扶養手当 △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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